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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176         证券简称：江特电机        公告编号： 2017-034 

 

江西特种电机股份有限公司 

2016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对公告

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特别提示 

1、本次会议的通知已于 2017年 4月 11日在《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上发出，并于2017年4月27日发出了本次会议的提示性

公告，本次会议召开期间无增加、否决或变更提案的情况。 

2、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3、为尊重中小投资者，提高中小投资者对股东大会审议影响中小投资者利益的重

大事项的参与度，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中小投资者是指除

单独或合计持有上市公司5%以上（不含本数）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 

一、会议召开与出席情况 

1、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2、主持人：公司董事长朱军先生 

3、召开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2017年5月3日下午14:50 

（2）网络投票时间：2017年5月2日下午15:00至2017年5月3日下午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7年5月3日上午9:30

－11:30，下午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7年5月2日下午15:00

至2017年5月3日下午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5、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江西省宜春市环城南路581号公司办公楼5楼会议室。 

6、会议出席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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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 118 人，代表股份 327,353,419 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

的 22.2813％。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 3 人，代表股份 276,570,500 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18.8248％。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 115 人，代表股份 50,782,919 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3.4565％。 

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 117 人，代表股份 108,477,886 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

的 7.3836％。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 2 人，代表股份 57,694,967 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3.9270％。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 115 人，代表股份 50,782,919 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3.4565％。 

（2）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出席了会议。 

（3）见证律师列席了会议。 

 本次会议召集、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

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会议以现场记名投票和网络投票表决的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议案 1.00 《2016 年董事会工作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 325,758,033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5126％；反对 1,497,221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4574％；弃权 98,165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 31,7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3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106,882,5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8.5293％；反对 1,497,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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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3802％；弃权 98,165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 31,7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905％。 

 

议案 2.00 《2016 年监事会工作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 325,758,033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5126％；反对 1,499,721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4581％；弃权 95,665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 29,2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29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106,882,5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8.5293％；反对 1,499,721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3825％；弃权 95,665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 29,2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882％。 

 

议案 3.00 《2016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及 2017 年财务预算方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325,767,033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5154％；反对 1,488,221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4546％；弃权 98,165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 31,7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3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106,891,5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8.5376％；反对 1,488,221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3719％；弃权 98,165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 31,7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905％。 

 

议案 4.00 《2016 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总表决情况： 

    同意 325,764,633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5147％；反对 1,488,221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4546％；弃权 100,565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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弃权 31,7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307％。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106,889,1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8.5354％；反对 1,488,221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3719％；弃权 100,565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 31,7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927％。 

 

议案 5.00 《2016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325,749,833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5101％；反对 1,530,686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4676％；弃权 72,9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 31,7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223％。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106,874,3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8.5217％；反对 1,530,686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4111％；弃权 72,9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 31,7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672％。 

 

议案 6.00 《2016 年度公司董事、监事薪酬分配预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325,036,333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2922％；反对 2,244,186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6856％；弃权 72,9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 31,7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223％。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106,160,8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7.8640％；反对 2,244,186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2.0688％；弃权 72,9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 31,7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6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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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案 7.00 《关于公司 2017 年度预计发生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106,871,5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8.5192％；反对 1,522,521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1.4035％；弃权 83,865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 31,7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773％。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106,871,5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8.5192％；反对 1,522,521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4035％；弃权 83,865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 31,7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773％。 

 

议案 8.00 《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有关事项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325,781,798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5199％；反对 1,496,821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4572％；弃权 74,8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 31,7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228％。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106,906,265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8.5512％；反对 1,496,821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3798％；弃权 74,8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 31,7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690％。 

 

议案 9.00 《未来三年（2017-2019 年）股东回报规划》 

总表决情况： 

    同意 325,789,798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5223％；反对 1,488,821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4548％；弃权 74,8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 31,7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228％。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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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意 106,914,265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8.5586％；反对 1,488,821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3725％；弃权 74,8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 31,7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690％。 

 

议案 10.00 《关于调整部分董事薪酬的预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325,079,533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3054％；反对 2,199,086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6718％；弃权 74,8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 31,7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228％。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106,204,0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7.9038％；反对 2,199,086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2.0272％；弃权 74,8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 31,7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690％。 

 

议案 11.00 《关于变更募集资金用途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325,721,433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5015％；反对 1,545,721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4722％；弃权 86,265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 31,7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264％。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106,845,9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8.4956％；反对 1,545,721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4249％；弃权 86,265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 31,7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795％。 

 

议案 12.00 《关于公司符合非公开发行股票条件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325,013,133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2851％；反对 2,297,9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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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7020％；弃权 42,3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 26,5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129％。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106,137,6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7.8426％；反对 2,297,986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2.1184％；弃权 42,3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 26,5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390％。 

 

议案 13.01 发行股票种类和面值 

总表决情况： 

    同意 324,937,833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2621％；反对 2,203,286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6731％；弃权 212,3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 207,1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649％。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106,062,3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7.7732％；反对 2,203,286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2.0311％；弃权 212,3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 207,1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1957％。 

 

议案 13.02 发行价格 

总表决情况： 

    同意 324,899,933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2505％；反对 2,429,986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7423％；弃权 23,5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 7,7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7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106,024,4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7.7383％；反对 2,429,986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2.2401％；弃权 23,5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 7,7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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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案 13.03 发行数量 

总表决情况： 

    同意 324,963,133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2698％；反对 2,366,786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7230％；弃权 23,5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 7,7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7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106,087,6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7.7965％；反对 2,366,786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2.1818％；弃权 23,5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 7,7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217％。 

 

议案 13.04 发行对象 

总表决情况： 

    同意 324,967,733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2712％；反对 2,362,186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7216％；弃权 23,5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 7,7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7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106,092,2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7.8008％；反对 2,362,186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2.1776％；弃权 23,5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 7,7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217％。 

 

议案 13.05 发行方式及认购方式 

总表决情况： 

    同意 324,967,733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2712％；反对 2,362,186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7216％；弃权 23,5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 7,7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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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106,092,2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7.8008％；反对 2,362,186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2.1776％；弃权 23,5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 7,7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217％。 

 

议案 13.06 限售期 

总表决情况： 

    同意 325,022,133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2878％；反对 2,307,786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7050％；弃权 23,5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 7,7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7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106,146,6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7.8509％；反对 2,307,786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2.1274％；弃权 23,5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 7,7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217％。 

 

议案 13.07 拟上市的证券交易所 

总表决情况： 

    同意 325,026,733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2892％；反对 2,279,821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6964％；弃权 46,865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 22,0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143％。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106,151,2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7.8552％；反对 2,279,821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2.1016％；弃权 46,865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 22,0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432％。 

 

议案 13.08 募集资金用途及数额 

总表决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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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意 325,026,733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2892％；反对 2,303,186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7036％；弃权 23,5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 7,7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7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106,151,2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7.8552％；反对 2,303,186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2.1232％；弃权 23,5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 7,7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217％。 

 

议案 13.09 本次发行前公司滚存利润分配 

总表决情况： 

    同意 325,063,733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3005％；反对 2,266,186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6923％；弃权 23,5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 7,7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7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106,188,2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7.8893％；反对 2,266,186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2.0891％；弃权 23,5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 7,7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217％。 

 

议案 13.10 发行决议有效期 

总表决情况： 

    同意 325,026,733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2892％；反对 2,303,186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7036％；弃权 23,5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 7,7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7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106,151,2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7.8552％；反对 2,303,186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2.1232％；弃权 23,5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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弃权 7,7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217％。 

 

议案 14.00 《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修订稿）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324,974,033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2731％；反对 2,333,586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7129％；弃权 45,8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 30,0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14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106,098,5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7.8066％；反对 2,333,586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2.1512％；弃权 45,8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 30,0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422％。 

 

议案 15.00 《关于公司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325,319,633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3787％；反对 1,949,921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5957％；弃权 83,865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 31,7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25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106,444,1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8.1252％；反对 1,949,921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7975％；弃权 83,865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 31,7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773％。 

 

议案 16.00 《关于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摊薄即期回报的风险提示及填补措施的议

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325,064,133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3007％；反对 2,214,486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6765％；弃权 74,8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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弃权 31,7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228％。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106,188,6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7.8896％；反对 2,214,486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2.0414％；弃权 74,8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 31,7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690％。 

 

议案 17.00 《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

股票摊薄即期回报采取措施的承诺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325,072,133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3031％；反对 2,195,486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6707％；弃权 85,8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 42,7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26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106,196,6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7.8970％；反对 2,195,486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2.0239％；弃权 85,8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 42,7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791％。 

 

议案 18.00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相关事项的

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325,072,133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3031％；反对 2,233,786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6824％；弃权 47,5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 31,7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145％。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106,196,6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7.8970％；反对 2,233,786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2.0592％；弃权 47,5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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弃权 31,7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438％。 

 

议案 19.00 《关于为全资子公司江苏九龙汽车制造有限公司产品销售向客户提供融资

租赁业务回购担保的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325,773,133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5173％；反对 1,521,321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4647％；弃权 58,965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 31,7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18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106,897,6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8.5432％；反对 1,521,321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4024％；弃权 58,965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 31,7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544％。 

 

议案 20.00 《关于为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325,789,433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5222％；反对 1,507,421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4605％；弃权 56,565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 31,7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173％。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106,913,9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8.5582％；反对 1,507,421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3896％；弃权 56,565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 31,7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521％。 

 

议案 21.00 《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办法》 

总表决情况： 

    同意 325,707,833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4973％；反对 1,589,021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4854％；弃权 56,565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14 

弃权 40,765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173％。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106,832,3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8.4830％；反对 1,589,021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4648％；弃权 56,565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 40,765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521％。 

 

三、独立董事述职情况 

在本次股东大会上，独立董事金惟伟先生、周福山先生、刘萍女士进行了年度述职。 

独立董事王芸女士因工作原因未能出席本次股东大会，并委托独立董事刘萍女士代

为宣读年度述职报告。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会议由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鲍卉芳、周群律师出席见证，并出具《法律意见

书》。《法律意见书》认为，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规则》等

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均合法、有

效；本次会议审议的议案合法、有效；本次会议的表决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公

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公司2016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江西特种电机股份有限公司2016年年度股

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江西特种电机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七年五月三日 




